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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臺北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7月3日

發文字號：府主公預字第1133005865號

茲依臺北市議會審議113年度臺北市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第三讀會議決文

，發布中華民國113年度臺北市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
 

 

附113年度臺北市總預算「歲入來源別原預算及追加（減）預算總表」、「歲出政事別

原預算及追加（減）預算總表」、「歲出機關別原預算及追加（減）預算總表」及「

收支簡明分析表」。

市長  蔣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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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13年度

歲入來源別原預算及追加(減)預算總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資門併計

款 項 名 稱

科 目
原預算數 追加(減)預算數

追加(減)後預算數

金額 百分比

合 計 192,047,809 9,581,713
-

201,629,522 100.00

01 稅課收入 143,000,424 9,532,584
-

152,533,008 75.65

01 　遺產及贈與稅 6,053,000 -
-

6,053,000 3.00

　　遺產稅 4,056,000 -
-

4,056,000 2.01

　　贈與稅 1,997,000 -
-

1,997,000 0.99

02 　菸酒稅 821,819 -
-

821,819 0.41

　　菸酒稅 821,819 -
-

821,819 0.41

03 　印花稅 5,300,000 -
-

5,300,000 2.63

　　印花稅 5,300,000 -
-

5,300,000 2.63

04 　使用牌照稅 7,300,000 -
-

7,300,000 3.62

　　使用牌照稅 7,300,000 -
-

7,300,000 3.62

05 　土地稅 45,500,000 -
-

45,500,000 22.57

　　地價稅 28,300,000 -
-

28,300,000 14.04

　　土地增值稅 17,200,000 -
-

17,200,000 8.53

06 　房屋稅 16,869,000 -
-

16,869,000 8.37

　　房屋稅 16,869,000 -
-

16,869,000 8.37

07 　契稅 1,900,000 -
-

1,900,000 0.94

　　契稅 1,900,000 -
-

1,900,000 0.94

08 　娛樂稅 180,000 -
-

180,000 0.09

　　娛樂稅 180,000 -
-

180,000 0.09

09 　統籌分配稅 59,076,605 9,532,584
-

68,609,189 34.02

　　普通統籌 57,969,796 9,220,113
-

67,189,909 33.32

　　特別統籌 1,106,809 312,471
-

1,419,280 0.70

02 罰款及賠償收入 3,564,723 -
-

3,564,723 1.77

01 　罰金罰鍰及怠金 3,464,336 -
-

3,464,336 1.72

　　罰金罰鍰 3,389,436 -
-

3,389,436 1.68

　　怠金 74,900 -
-

74,900 0.04

02 　沒入及沒收財物 4,618 -
-

4,618 0.00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3 年第  129  期

2



臺北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13年度

歲入來源別原預算及追加(減)預算總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資門併計

款 項 名 稱

科 目
原預算數 追加(減)預算數

追加(減)後預算數

金額 百分比

　　沒入金 4,544 -
-

4,544 0.00

　　沒收物變價 74 -
-

74 0.00

03 　賠償收入 95,769 -
-

95,769 0.05

　　一般賠償收入 95,269 -
-

95,269 0.05

　　賠償求償收入 500 -
-

500 0.00

03 規費收入 8,352,520 41,257
-

8,393,777 4.16

01 　行政規費收入 1,723,319 -
-

1,723,319 0.85

　　審查費 116,457 -
-

116,457 0.06

　　證照費 152,413 -
-

152,413 0.07

　　登記費 1,452,281 -
-

1,452,281 0.72

　　考試報名費 1,629 -
-

1,629 0.00

　　許可費 539 -
-

539 0.00

02 　使用規費收入 6,629,201 41,257
-

6,670,458 3.31

　　汽車燃料使用費 3,276,556 -
-

3,276,556 1.63

　　資料使用費 207,168 -
-

207,168 0.10

　　供應費 - -
-

- -

　　場地設施使用費 1,006,235 41,257
-

1,047,492 0.52

　　服務費 1,647,542 -
-

1,647,542 0.82

　　道路使用費 491,700 -
-

491,700 0.24

04 財產收入 9,122,719 -
-

9,122,719 4.52

01 　財產孳息 6,931,871 -
-

6,931,871 3.44

　　利息收入 26,510 -
-

26,510 0.01

　　權利金 3,929,855 -
-

3,929,855 1.95

　　租金收入 2,975,506 -
-

2,975,506 1.48

02 　財產售價 1,441,590 -
-

1,441,590 0.71

　　土地售價 225,022 -
-

225,022 0.11

　　土地以外不動產售價 1,216,568 -
-

1,216,568 0.60

03 　投資收回 648,000 -
-

648,000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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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13年度

歲入來源別原預算及追加(減)預算總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資門併計

款 項 名 稱

科 目
原預算數 追加(減)預算數

追加(減)後預算數

金額 百分比

　　營業資本收回 648,000 -
-

648,000 0.32

04 　廢舊物資售價 101,258 -
-

101,258 0.05

　　廢舊物資售價 101,258 -
-

101,258 0.05

05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10,897,916 -
-

10,897,916 5.41

01 　營業基金盈餘繳庫 264,079 -
-

264,079 0.13

　　股息紅利繳庫 264,079 -
-

264,079 0.13

02 　非營業特種基金賸餘繳庫 7,200,000 -
-

7,200,000 3.57

　　賸餘繳庫 7,200,000 -
-

7,200,000 3.57

03 　投資收益 3,433,837 -
-

3,433,837 1.71

　　投資股息紅利 3,433,837 -
-

3,433,837 1.71

06 補助及協助收入 15,564,783 7,872
-

15,572,655 7.72

01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5,564,783 7,872
-

15,572,655 7.72

　　一般性補助收入 15,278,150 -
-

15,278,150 7.57

　　計畫型補助收入 286,633 7,872
-

294,505 0.15

07 捐獻及贈與收入 - -
-

- -

01 　捐獻收入 - -
-

- -

　　一般捐獻 - -
-

- -

　　購置財產捐獻 - -
-

- -

08 其他收入 1,544,724 -
-

1,544,724 0.77

01 　學雜費收入 - -
-

- -

　　學雜費收入 - -
-

- -

02 　雜項收入 1,544,724 -
-

1,544,724 0.77

　　收回以前年度歲出 24,344 -
-

24,344 0.01

　　廢棄物清理費 728,442 -
-

728,442 0.36

　　其他雜項收入 791,938 -
-

791,938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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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13年度

歲出政事別原預算及追加(減)預算總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資門併計

款 項 名 稱

科 目
原預算數 追加(減)預算數

追加(減)後預算數

金額 百分比

合　　　計 190,711,493 1,877,644
-

192,589,137 100.00

01 一般政務支出 30,231,472 -
-

30,231,472 15.70

01 　行政支出 2,420,163 -
-

2,420,163 1.26

02 　立法支出 914,402 -
-

914,402 0.48

03 　民政支出 10,524,110 -
-

10,524,110 5.46

04 　警政支出 14,441,137 -
-

14,441,137 7.50

05 　財務支出 1,931,660 -
-

1,931,660 1.00

02 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72,245,071 982,046
-

73,227,117 38.02

01 　教育支出 62,150,296 740,647
-

62,890,943 32.65

02 　文化支出 10,094,775 241,399
-

10,336,174 5.37

03 經濟發展支出 34,382,333 -
-

34,382,333 17.85

01 　農業支出 10,351,966 -
-

10,351,966 5.38

02 　工業支出 1,827,744 -
-

1,827,744 0.95

03 　交通支出 20,786,846 -
-

20,786,846 10.79

04 　其他經濟服務支出 1,415,777 -
-

1,415,777 0.73

04 社會福利支出 28,226,321 461,928
-

28,688,249 14.89

01 　社會保險支出 694,100 -
-

694,100 0.36

02 　社會救助支出 9,561,742 -
-

9,561,742 4.96

03 　福利服務支出 12,059,024 70,712
-

12,129,736 6.30

04 　國民就業支出 908,905 382,100
-

1,291,005 0.67

05 　醫療保健支出 5,002,550 9,116
-

5,011,666 2.60

05 社區發展及環境保護支出 14,205,821 193,388
-

14,399,209 7.48

01 　環境保護支出 10,981,247 176,388
-

11,157,635 5.80

02 　社區發展支出 3,224,574 17,000
-

3,241,574 1.68

06 退休撫卹支出 5,240,878 -
-

5,240,878 2.72

01 　退休撫卹給付支出 5,240,878 -
-

5,240,878 2.72

07 債務支出 1,534,897 -
-

1,534,897 0.80

01 　債務付息支出 1,526,897 -
-

1,526,897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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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13年度

歲出政事別原預算及追加(減)預算總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資門併計

款 項 名 稱

科 目
原預算數 追加(減)預算數

追加(減)後預算數

金額 百分比

02 　還本付息事務支出 8,000 -
-

8,000 0.00

08 補助及其他支出 4,644,700 240,282
-

4,884,982 2.54

01 　其他支出 3,904,700 240,282
-

4,144,982 2.15

02 　第二預備金 740,000 -
-

740,000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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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13年度

歲出機關別原預算及追加(減)預算總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資門併計

款 名 稱

科 目
原預算數 追加(減)預算數

追加(減)後預算數

金額 百分比

合　　　計 190,711,493 1,877,644
-

192,589,137 100.00

01 臺北市議會主管 914,402 -
-

914,402 0.48

02 臺北市政府主管 4,913,989 -
-

4,913,989 2.55

03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3,032,669 -
-

3,032,669 1.57

04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主管 3,165,580 -
-

3,165,580 1.64

05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主管 63,865,758 789,519
-

64,655,277 33.57

06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主管 6,539,824 -
-

6,539,824 3.40

07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主管 19,865,256 17,000
-

19,882,256 10.32

08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主管 9,812,067 -
-

9,812,067 5.10

09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主管 20,777,072 70,712
-

20,847,784 10.83

10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主管 1,329,634 382,100
-

1,711,734 0.89

11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主管 14,441,137 -
-

14,441,137 7.50

12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主管 5,503,258 9,116
-

5,512,374 2.86

13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主管 7,610,885 176,388
-

7,787,273 4.04

14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主管 1,771,101 -
-

1,771,101 0.92

15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主管 4,564,092 192,527
-

4,756,619 2.47

16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主管 3,551,393 -
-

3,551,393 1.84

17 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主管 304,130 -
-

304,130 0.16

18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主管 740,877 -
-

740,877 0.39

19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主管 1,307,636 -
-

1,307,636 0.68

20 臺北市政府兵役局主管 200,774 -
-

200,774 0.10

21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主管 24,710 -
-

24,710 0.01

22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主管 2,538,000 -
-

2,538,000 1.32

23 臺北市政府資訊局主管 962,170 -
-

962,170 0.50

24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主管 190,070 -
-

190,070 0.10

25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主管 2,924,431 -
-

2,924,431 1.52

26 統籌支撥科目 9,120,578 240,282
-

9,360,860 4.86

27 第二預備金 740,000 -
-

740,000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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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原預算數 追加(減)預算數 追加(減)後預算數

一、收入合計 198,585,731 3,877,644 202,463,375

（一）歲入 192,047,809 9,581,713 201,629,522

（二）債務之舉借 - - -

（三）預計移用以前年度

歲計賸餘調節因應數

6,537,922 -5,704,069 833,853

二、支出合計 198,585,731 3,877,644 202,463,375

（一）歲出 190,711,493 1,877,644 192,589,137

（二）債務之償還 7,874,238 2,000,000 9,874,238

三、收支賸餘 - - -

臺北市總預算

收支簡明分析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附註】：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調節因應數預計為8億3,385萬3,000元，未來將視歲入歲出實際執行情形再據以調整

因應並列入決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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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及 送 達

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7月1日

發文字號：府產業商字第1136021474號

主旨：瑞奇蓋精品有限公司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1款規定設立登記後6個月尚未開始營業

之情事，經本府以113年5月21日府產業商字第11336036600號等函廢止公司登記

，惟寄送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府113年5月21日府產業商字第113360366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臺北市商業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

分證及印章洽領，如有委託代理人代為領取者，請檢附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

（臺北市商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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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7月1日

發文字號：府產業商字第1136021478號

主旨：宗和銀樓有限公司等77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規定開始

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府以113年5月21日府產業商字第

11336029100號等函廢止公司登記，惟寄送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府113年5月21日府產業商字第113360291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臺北市商業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

分證及印章洽領，如有委託代理人代為領取者，請檢附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

（臺北市商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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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洪
正
國

7
70
44
07

28
潔
之
淨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明
琦

8
12
68
24

45
悅
華
有

限
公
司

鄭
慧
潔

9
13
11
61

24
通
通
製

作
有
限

公
司

陳
韻
羽

10
80
30
42

65
久
喜
有

限
公
司

陳
淑
瓊

11
80
17
77

31
禾
源
系

統
櫥
櫃

有
限

公
司

陳
畇
澔

12
27
52
30

01
元
絜
有

限
公
司

蕭
劉
緯

13
27
97
38

15
黑
奶
油

數
位
藝

術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呂
佳
蓁

14
28
45
32

09
皇
龍
國

際
禮
儀

有
限

公
司

王
敬
民

15
28
47
52

67
中
大
國

際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蘇
誠
安

16
28
69
24

76
漢
唐
數

位
文
教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許
生
源

17
24
31
25

66
飛
帆
有

限
公
司

蔡
長
融

18
24
32
02

63
丹
尼
爾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陳
文
煌

19
24
46
56

69
公
冶
企

業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朱
育
賢

20
53
31
42

28
長
君
設

計
有
限

公
司

林
宥
豊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1
00
0號

共
計

：
77
筆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0
4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0
5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0
6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0
7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0
8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0
9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29
8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29
9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0
0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0
1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0
2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0
3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29
2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29
3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29
4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29
5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29
6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29
7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6

02
14

78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25

1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29
10
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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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3/

07
/0
1

頁
  

  
次
：
2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21
53
33
63

35
倍
士
特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吳
賢
明

22
53
53
38

78
源
動
力

開
發
有

限
公

司
徐
煒
程

23
53
55
04

53
麗
麒
開

發
建
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賴
志
忠

24
53
76
89

72
卓
思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王
鵬
穎

25
54
64
77

86
臻
寶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廖
蓓
琦

26
54
67
10

27
四
知
堂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陳
超
文

27
54
68
63

66
南
大
系

文
化
創

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黃
慶
森

28
24
53
71

70
領
輝
晶

電
能
有

限
公

司
余
嘉
慧

29
24
57
49

13
竟
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胡
立

歐
(C
RU
Z

BA
RR
OS

O

JU
LI
O

AL
BE
RT

O)

30
24
76
60

52
紫
洣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吳
泰
岳

31
42
63
26

32
致
良
知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郭
家
隆

32
42
63
96

41
蘭
麗
世

界
有
限

公
司

陳
臻
樺

33
42
65
55

36
藏
鋒
創

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鄭
秉
富

34
52
23
34

24
漢
利
國

際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吳
漢
利

35
52
37
18

11
易
看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杜
米
高

36
52
42
04

53
聖
鋒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王
立
德

37
52
54
98

24
金
恩
文

娛
有
限

公
司

詹
鈞
文

38
52
55
63

73
安
儀
建

設
資
產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吳
倩
儀

39
52
58
29

41
鴻
誼
交

通
號
誌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李
瓊
英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2
8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2
90
0號

共
計

：
77
筆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2
2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2
3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2
4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2
5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2
6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2
7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1
6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1
7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1
8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1
9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2
0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2
10
0號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1
1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1
2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1
3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1
4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1
5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6

02
14

78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2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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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3/

07
/0
1

頁
  

  
次
：
3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40
52
61
32

81
金
量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劉
金
亮

41
53
62
93

26
吉
安
開

發
建
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余
永
椿

42
52
66
31

13
沐
邑
建

築
空
間

室
內

裝
修
有
限

公
司

林
佑
霖

43
52
91
70

30
風
麟
有

限
公
司

梁
天
宇

44
55
69
04

17
妍
傑
娛

樂
有
限

公
司

許
芯
瑀

45
55
70
28

41
精
明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黃
永
慶

46
66
63
37

71
僑
雅
開

發
有
限

公
司

胡
湘
龍

47
50
78
42

30
頂
上
社

交
遊
戲

有
限

公
司

李
智
恒

48
50
79
83

96
博
思
樂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江
岳
庭

49
50
86
27

40
艾
騠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許
瑞
瑜

50
50
88
24

70
觸
視
界

未
來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黃
維
倫

51
50
89
28

09
洪
晟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田
育
松

52
50
90
31

92
寶
江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江
和
原

53
82
80
11

29
艾
文
莉

莎
有
限

公
司

Iv
an
 L

au

54
82
86
97

94
萬
聯
金

融
科
技

服
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文
煌

55
82
92
02

71
柴
丼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吳
翰
宇

56
82
96
18

83
一
家
人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佳
莉

57
82
96
81

28
展
舜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黃
鴻
展

58
46
53
11

09
成
益
開

發
有
限

公
司

王
敬
民

59
83
70
13

18
惟
才
雙

語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艾
天

惟
Je
d

Al
ex
an

de
r

Co
ll
in

so
n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4
6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4
7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4
8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4
90
0號

共
計

：
77
筆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4
0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4
1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4
2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4
3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4
4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4
5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3
4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3
5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3
6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3
7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3
8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3
90
0號

批
號

：
11
25

1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3
0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3
1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3
2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3
3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6

02
14

78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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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3/

07
/0
1

頁
  

  
次
：
4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60
83
14
30

04
舒
喜
有

限
公
司

邱
一
峯

61
83
09
81

98
曼
特
力

國
際
車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許
昌
原

62
82
94
98

48
新
力
生

醫
有
限

公
司

鄭
榮
賢

63
83
23
87

96
力
洋
鑫

有
限
公

司
黃
晨
鑫

64
83
19
91

96
侑
橙
有

限
公
司

蔡
鵬
港

65
90
70
01

72
雲
探
智

能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劉
峻
瑋

66
90
53
27

46
林
鑫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何
清
隆

67
91
01
72

28
水
鏈
有

限
公
司

林
祈
辰

68
90
89
85

27
美
物
黛

禮
有
限

公
司

林
美
錡

69
90
41
04

40
四
維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邱
奕
珩

70
91
08
14

51
虹
夏
有

限
公
司

陳
宗
軒

71
90
78
22

59
慶
龍
新

創
行
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李
一
軒

72
90
44
78

69
金
騮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潘
冠
綸

73
90
37
03

34
滿
心
幫

家
政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劉
淑
敏

74
89
16
68

76
勝
鴻
資

訊
有
限

公
司

阮
勝
鴻

75
83
03
15

62
力
承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李
承
家

76
85
10
01

41
台
灣
物

聯
網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彥
廷

77
60
32
14

20
裕
泰
坤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阮
卓
俊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6
4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6
5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6
7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6
80
0號

共
計

：
77
筆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5
8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5
9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6
0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6
1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6
2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6
3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5
2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5
3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5
4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5
5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5
6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5
70
0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25

1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5
00
0號

11
3年

05
月
2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3
60

35
1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36

02
14

78
號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3 年第  12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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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商業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7月2日

發文字號：北市商二字第1136021657號

主旨：華美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等99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規

定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處113年5月25日北市商二字第

11330091500號等函命令解散，惟寄送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處113年5月25日北市商二字第113300915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印

章洽領，如有委託代理人代為領取者，請檢附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臺北市商

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處長  高振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3 年第  12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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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3/

07
/0
2

頁
  

  
次
：
1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1
03
42
66

07
華
美
大

飯
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錦
珠

2
20
78
65

40
統
九
有

機
肥
料

化
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鄭
耀
宗

3
12
17
02

32
五
紘
貿

易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邱
夙
賢

4
21
25
83

57
坡
梅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許
世
藩

5
22
15
93

40
辰
紀
開

發
有
限

公
司

周
季
良

6
22
43
49

59
揚
星
開

發
有
限

公
司

葉
上
岷

7
22
61
89

57
恩
泰
葬

儀
有
限

公
司

朱
強
明

8
23
15
75

93
政
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陳
麥
冬

9
23
43
91

92
銘
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徐
新
榮

10
86
30
98

37
直
覺
美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淑
姿

11
84
90
30

39
京
翔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祝
肇
忠

12
89
60
41

86
志
凌
開

發
有
限

公
司

陳
志
凌

13
97
47
76

07
悅
揚
興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重
光

14
16
31
55

05
恆
茂
順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曾
欽
然

15
70
84
15

05
傳
翼
數

位
影
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龔
仲
湘

16
12
67
72

73
喵
喵
館

有
限
公

司
蕭
毓
惠

17
12
85
82

74
基
盛
有

限
公
司

許
文
吉

18
80
28
34

66
閃
亮
國

際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劉
恒
嘉

19
80
17
31

38
藝
能
象

限
複
合

經
紀

有
限
公
司

趙
崇
偉

20
80
50
46

58
奇
緻
國

際
多
媒

體
有

限
公
司

楊
英
奇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3
50
0號

共
計

：
99
筆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2
8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2
9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3
0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3
1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3
3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3
4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2
2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2
3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2
4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2
5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2
6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2
7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1
6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1
7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1
8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1
9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2
0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2
10
0號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6

02
16

57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命

令
解
散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34

2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1
50
0號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3 年第  12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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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3/

07
/0
2

頁
  

  
次
：
2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21
80
52
51

12
宇
揚
國

際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康
敦
揚

22
27
35
77

61
盛
橋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蘇
益
生

23
84
99
71

82
娛
康
電

子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王
永
智

24
28
00
27

89
統
合
生

活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王
凱
弘

25
28
21
43

34
明
成
國

際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黃
炳
遠

26
28
45
45

44
富
揚
國

際
建
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賴
進
富

27
28
67
10

36
曼
哈
頓

興
業
有

限
公

司
高
啟
松

28
28
68
22

39
她
他
有

限
公
司

陳
逸
翰

29
28
84
56

29
基
鼎
開

發
興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洪
武
傑

30
28
94
02

43
旭
昌
國

際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楊
錫
濱

31
24
45
96

51
敦
仁
管

理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王
振
隆

32
24
46
64

79
台
北
聯

合
國
際

管
理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賴
建
忠

33
24
46
80

80
快
易
修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賴
瑀
仟

34
24
48
54

60
瞧
橋
藝

術
有
限

公
司

蔡
昆
霖

35
24
49
31

18
耘
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李
東
衛

36
25
12
18

68
峻
威
環

有
限
公

司
魏
吟
玲

37
53
12
78

64
翰
承
國

際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陳
子
涵

38
53
19
42

65
快
樂
維

生
國
際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許
書
維

39
53
75
96

90
華
恩
國

際
開
發

有
限

公
司

劉
耀
元

40
53
77
83

67
磁
綠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何
秉
澤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5
3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5
4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5
50
0號

共
計

：
99
筆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4
7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4
8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4
9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5
0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5
1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5
2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4
1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4
2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4
3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4
4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4
5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4
60
0號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3
6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3
7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3
8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3
9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4
00
0號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6

02
16

57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命

令
解
散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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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3/

07
/0
2

頁
  

  
次
：
3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41
54
16
28

52
星
之
升

有
限
公

司
李
常
芳

42
24
54
61

84
韌
與
柔

生
活
組

織
有

限
公
司

林
庭
煒

43
24
78
02

18
地
承
有

限
公
司

林
宇
文

44
24
94
65

54
薇
多
利

亞
留
學

遊
學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安
孟
心

45
24
97
80

56
良
興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陳
淑
郁

46
42
63
96

78
甯
願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郭
皇
志

47
42
64
12

67
鑼
彼
特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宋
修
緯

48
42
86
00

71
展
隆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邱
琨
霖

49
43
71
15

09
永
生
開

發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李
鴻
鸞

50
54
31
76

66
華
展
管

理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賴
怡
宏

51
43
85
53

91
荷
豐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李
駿
麟

52
45
02
58

84
達
禾
開

發
有
限

公
司

江
國
盛

53
42
86
51

68
馨
逸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洪
唯
軒

54
52
22
39

30
黑
吧
有

限
公
司

張
貿
淞

55
52
45
49

67
意
克
希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何
拓
源

56
52
48
01

56
好
時
光

有
限
公

司
李
俊
賢

57
52
52
30

21
艾
爾
芙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范
洋
豪

58
52
52
77

58
金
福
安

事
業
開

發
有

限
公
司

李
鴻
鸞

59
52
54
59

04
陽
塔
爾

寶
石
有

限
公

司
LO
O 
LI

 S
AN

60
52
60
91

04
熙
正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柏
均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7
2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7
3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7
4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7
5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7
60
0號

共
計

：
99
筆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6
6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6
7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6
8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6
9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7
0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7
1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6
0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6
1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6
2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6
3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6
4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6
50
0號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34

2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5
6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5
7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5
90
0號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6

02
16

57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命

令
解
散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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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3/

07
/0
2

頁
  

  
次
：
4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61
52
88
38

06
結
菓
子

娛
樂
有

限
公

司
鄭
淑
美

62
52
94
30

59
合
洋
旅

樂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陸
培
麟

63
55
67
71

52
上
源
商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建
誌

64
66
25
62

99
睎
文
有

限
公
司

嚴
麗
冰

65
42
99
66

32
侒
達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陳
昭
男

66
50
76
38

11
錸
德
行

銷
有
限

公
司

王
靖
宜

67
50
90
61

83
人
類
娛

樂
有
限

公
司

林
錦
標

68
61
80
79

41
博
凱
整

合
行
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彥
伯

69
82
87
19

75
鑫
蚵
埕

有
限
公

司
林
志
堅

70
82
87
80

29
百
邑
國

際
建
築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葉
君
豪

71
82
88
78

90
搜
美
行

有
限
公

司
王
嘉
仲

72
25
05
41

16
鑫
鑫
黃

金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古
清
騰

73
85
01
50

52
星
鋒
娛

樂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平
田
尚

武

74
54
83
46

06
瑞
暘
工

業
有
限

公
司

吳
美
卿

75
54
62
16

94
耀
進
空

調
系
統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楊
耀
登

76
53
27
47

94
多
品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侯
廣
駿

77
83
45
93

49
伊
瑪
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高
橋
佳

伸

78
83
60
11

13
紅
心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侯
國
男

79
82
95
04

00
歐
樂
行

銷
有
限

公
司

徐
仁
鴻

80
85
01
95

09
傑
能
客

紗
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Se
ki
ne

Hi
de
hi

ro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9
70
0號

共
計

：
99
筆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9
0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9
1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9
2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9
3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9
5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9
6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8
4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8
5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8
6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8
7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8
8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8
9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7
8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7
9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8
0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8
1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8
2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8
30
0號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6

02
16

57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命

令
解
散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34

2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7
70
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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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3/

07
/0
2

頁
  

  
次
：
5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81
83
22
36

68
盛
元
有

限
公
司

林
添
祿

82
83
19
94

90
青
陽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李
松
青

83
90
83
67

97
驊
翔
有

限
公
司

陳
建
霖

84
90
84
93

85
粉
色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葉
宏
得

85
91
01
73

95
喵
愛
汪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東
局

86
90
50
92

46
聯
盈
區

塊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蔡
涵
宇

87
83
08
19

09
新
風
能

源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賴
淑
美

88
53
16
32

14
聚
富
聯

合
智
慧

商
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蔡
涵
宇

89
90
26
17

58
辰
達
重

機
車
有

限
公

司
鄭
志
豪

90
90
36
27

35
泛
太
平

洋
基
因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思
宇

91
90
37
90

52
捷
仁
文

創
有
限

公
司

曾
宇
逸

92
90
27
37

97
易
水
蔬

果
有
限

公
司

余
易
澄

93
90
33
37

26
燕
豐
生

技
有
限

公
司

黃
芝
珉

94
90
37
45

56
虎
光
有

限
公
司

黃
冠
祥

95
90
33
10

23
中
亨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吳
育
丞

96
90
11
82

60
群
逸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黃
智
群

97
83
07
61

67
華
縉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江
其
興

98
83
00
04

41
意
宏
有

限
公
司

李
鋐
樺

99
90
72
32

51
萬
寶
地

產
有
限

公
司

胡
宗
文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01
6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01
70
0號

共
計

：
99
筆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00
9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01
0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01
1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01
2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01
3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01
5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00
3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00
4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00
5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00
6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00
7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00
80
0號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9
8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99
9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00
0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00
10
0號

11
3年

05
月
23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1

00
20
0號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6

02
16

57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命

令
解
散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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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7月2日

發文字號：北市交管字第1133037630號

主旨：更新公告本市各類共享運具許可業者名單及營運許可內容。

依據：臺北市共享運具經營業管理自治條例第8條第1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共享小客車於本市合法停車空間及路外停車場服務，許可業者如下：

(一)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iRent）：許可期限至114年12月31日，許可車輛

數2,045輛。

(二)格上汽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Go Smart）：許可期限至116年3月31日，許可車

輛數為600輛。

(三)仲行智能行動股份有限公司（URiDE）：許可期限至116年6月30日，許可車輛數

為200輛。

二、共享機車於本市合法停車空間及路外停車場服務，許可業者如下：

(一)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iRent）：許可期限至114年12月31日，許可車輛

數2,118輛。

(二)威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WeMo Scooter）許可期限至114年12月31日，許可車輛

數為5,489輛。

(三)睿能數位服務股份有限公司（GoShare）：許可期限至114年12月31日，許可車

輛數為5,166輛。

局長  謝銘鴻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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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7月2日

發文字號：府都建字第1136133456號

主旨：預告「臺北市消費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實施辦法」修正草案。

依據：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29條第2項準用第8條、臺北市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第

3條第5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二、「臺北市消費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實施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及修正

條 文 對 照 表 ( 如 附 件 ) ， （ 網 址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DraftPreview/DraftSearch)。

三、為期加速修法之時程，保障消費者權益，是本辦法修正草案之公告期間有因應此

特殊情形，另定較短時間之必要，故縮短公告日期為14日。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如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14日

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二)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南區1樓。

(三)電話：1999（外縣市請撥02-27208889）轉分機8386。

(四)電子郵件：aw1120@gov.taipei。

五、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電

子公告欄｣查詢）。

(二)臺北市北投區公所公告欄。

(三)臺北市士林區公所公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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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北市中山區公所公告欄。

(五)臺北市內湖區公所公告欄。

(六)臺北市大同區公所公告欄。

(七)臺北市松山區公所公告欄。

(八)臺北市萬華區公所公告欄。

(九)臺北市中正區公所公告欄。

(十)臺北市大安區公所公告欄。

(十一)臺北市信義區公所公告欄。

(十二)臺北市南港區公所公告欄。

(十三)臺北市文山區公所公告欄。

(十四)臺北市都市發展局公告欄。

(十五)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公告欄。

(十六)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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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消費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實施辦法」 

修正草案總說明 

一、 臺北市消費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實施辦法(下稱

本辦法)係依據「臺北市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授權，於九

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訂定，共歷經五次修正在案，現行條文

係於一Ｏ九年九月二十二日修正發布。 

二、 本辦法施行後，因母法臺北市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部分條

文修正，影響本辦法之引用法源，本次同步修正。 

三、 又為保障本市消費者權益及健全商業環境，遂使「供不特

定人餐飲之場所」除酒吧以外之使用項目場所，皆予投保公

共意外責任險，爰將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之供餐飲消費場

所總樓地板面積由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修正為一百五十平方公

尺以上；另為避免本市消費場所發生食品中毒案件時，相關

受害者無法獲得合理賠償，故增列其營業行為涉及提供食品

者，應附加食品中毒條款；並參考其他直轄市消費場所投保

文件之揭露規定，加強本市業者資訊揭露義務，故規範本市

消費場所應將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單及繳費證明，張貼或懸掛

於場所內明顯處，以供消費者辨識等，爰本次併同修正相關

條文及附表。 

四、 本辦法修正重點如下： 

（一） 本辦法依臺北市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第三條第五項規定訂

定之。(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 因應有限合夥法於104年頒布，爰經濟部於同年公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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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表」將修正名稱為「公司行號及有限

合夥營業項目代碼表」，本次配合增訂附表用字。 (修正

條文第二條及第三條第一項之附表類序二及四) 

（三） 修正「供不特定人餐飲之場所」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之總樓地板面積標準。(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一項之附表類

序四) 

（四） 增列食品中毒條款，為本市消費場所發生重大食品中毒案

件時，受害消費者得以獲得適當理賠補償。(修正條文第

五條) 

（五） 增訂規範本市消費場所業者資訊揭露義務，供消費者辨識。

(修正條文第七條) 

（六） 配合相關條文及附表修正，調整條次及增訂過渡條款作為

緩衝宣導期間，以維護法安定性及人民之信賴利益。 (新

增條文第八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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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消費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實施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臺北市消費 

    者保護自治條例第三條第 
    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臺北市消費 

    者保護自治條例第四條第 
    五項規定訂定之。 

 

臺北市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 

（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業

於一一一年十一月一六日經

臺北市政府府法綜字第一一

一三０四八三八二號令修正

公布部分條文，修正前第四 

條第五項項次移列至第三 

條第五項，爰配合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執行機關為本府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附

表。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執行機關為本府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附

表。 

本條未修正，僅針對附表修

正部分文字內容。 

 

第三條  依本辦法規定應投保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消費

場所如附表。 

前項以外之使用項

目，是否屬應投保公共意

外責任保險之消費場所有

疑義時，由本府依場所類

別定義認定之。 

第三條  依本辦法規定應投保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消費

場所如附表。 

前項以外之使用項

目，是否屬應投保公共意

外責任保險之消費場所有

疑義時，由本府依場所類

別定義認定之。 

本條未修正，僅針對第一項

附表修正部分文字內容。 

 

第四條  依本辦法規定應投保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消費

場所，要保人為其所有人

或使用人。 

         要保人除有歇業之

情形外，不得中途解除或

終止保險契約。 

第四條  依本辦法規定應投保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消費

場所，要保人為其所有人

或使用人。 

         要保人除有歇業之

情形外，不得中途解除或

終止保險契約。 

本條未修正。 

第五條 依本辦法規定應投保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消費

場所，其營業行為涉及電

梯使用者，應一併投保電

梯意外責任保險；其營業

行為涉及提供食品者，應

附加食品中毒條款。 

第五條 依本辦法規定應投保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消費

場所，其營業行為涉及電

梯使用者，應一併投保電

梯意外責任保險。 

為避免本市消費場所發生重

大食品中毒案件時，相關受

害者無法獲得適當理賠補

償，爰增列食品中毒條款。 

第六條  依本辦法規定應投保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消費

場所，以該場所或其經營

主體為一投保單位，每一

場所之最低保險金額如

下： 

第六條  依本辦法規定應投保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消費

場所，以該場所或其經營

主體為一投保單位，每一

場所之最低保險金額如

下：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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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

幣六百萬元。 

二、每一意外事故傷亡：新臺

幣三千萬元。 

三、每一意外事故財產損失：

新臺幣三百萬元。其屬營

業性停車場者，為新臺幣

四百萬元。 

四、保險期間總保險金額：年

新臺幣六千六百萬元。但

下列消費場所為新臺幣一

億三千二百萬元： 

  （一）屬可供一百輛以上小

型汽車停放之營業性停車

場。 

  （二）附表類序一之電影院

及類序二，其總樓地板面

積在五百平方公尺 

     以上者。 

  （三）附表類序三之場所。 

  （四）附表類序五，其客房

數超過一百間者。 

   中央法令規定之最低保險  

   金額高於前項規定者，從 

   其規定。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九 

   年九月二十二日修正施行 

   前已依本辦法投保公共意 

   外責任保險者，於保險期 

   間期滿前，依修正前之規 

   定辦理。 

一、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

幣六百萬元。 

二、每一意外事故傷亡：新臺

幣三千萬元。 

三、每一意外事故財產損失：

新臺幣三百萬元。其屬營

業性停車場者，為新臺幣

四百萬元。 

四、保險期間總保險金額：年

新臺幣六千六百萬元。但

下列消費場所為新臺幣一

億三千二百萬元： 

  （一）屬可供一百輛以上小

型汽車停放之營業性停車

場。 

  （二）附表類序一之電影院

及類序二，其總樓地板面

積在五百平方公尺 

     以上者。 

  （三）附表類序三之場所。 

  （四）附表類序五，其客房

數超過一百間者。 

   中央法令規定之最低保險  

   金額高於前項規定者，從 

   其規定。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九 

   年九月二十二日修正施行 

   前已依本辦法投保公共意 

   外責任保險者，於保險期 

   間期滿前，依修正前之規 

   定辦理。 

第七條 消費場所應將公共意

外責任保險單及繳費證明

或影本，張貼或懸掛於場

所內明顯處，以供消費者

辨識。 

 一、本條新增。 
二、增訂本市業者資訊揭露

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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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本辦法修正施行前，

非屬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

險之消費場所，應於本辦

法修正施行之日起六個月

內依本辦法投保公共意外

責任險。 

第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一、條次變更。 
二、增訂第二項。因修正第

三條第一項附表類序四

「供不特定人餐飲之場

所」，使用項目除酒吧

以外須投保公共意外責

任險之場所總樓地板面

積標準，所影響業者數

眾多，宜設有緩衝期間

實施宣導，以維護法安

定性及人民之信賴利

益，爰增訂本條第二項

明定本次修正施行之過

渡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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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

北
市

消
費

場
所

強
制

投
保

公
共

意
外

責
任

保
險

實
施

辦
法

」
 

附
表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附
表
修
正

草
案
 

現
行
附
表
 

修
正
說
明
 

附
表
：
臺
北
市
應
投
保
公
共
意
外
責
任
保
險
之
消
費
場
所
 

執
行
機
關
一
覽
表
 

附
表
：
臺
北
市
應
投
保
公
共
意
外
責
任
保
險
之
消
費
場
所
 

執
行
機
關
一
覽
表
 

未
修
正
。
 

類 序
 

場
所
類
別
 

定
義
 

使
用
項
目
 

執
行
機
關
 

類 序
 

場
所
類
別

定
義
 

使
用
項
目
 

執
行
機
關
 

       未
修
正
。
 

   一
 

供
集

會
、

表

演
、

社

交
，

且

具
觀

眾

席
及

舞

台
之

場

所
。

 

戲
（

劇
）

院
 

臺
北
市
建
築
管
理

工
程
處
 

   一
 

供
集

會
、

表
演

、
社

交
，

且
具

觀
眾

席
及

舞
台

之
場

 

所
。

 

戲
（

劇
）

院
 

臺
北
市
建
築
管
理
工
程
處
 

電
影

院
 

本
府
觀
光
傳
播
局
 

電
影

院
 

本
府
觀
光
傳
播
局
 

演
藝
場
 

臺
北
市
建
築
管
理

工
程
處
 

演
藝
場
 

臺
北
市
建
築
管
理
工
程
處
 

歌
廳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歌
廳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觀
眾

席
面

積
在

二
百

平
方

公
尺

以
上

之
場

所
 

體
育

館
（

場
）

 本
府
體
育
局
 

觀
眾

席

面
積

在

二
百

平

方
公

尺

以
上

之
 

場
所

 

體
育

館
（

場
）

 本
府
體
育
局
 

本
府
文
化
局
所

屬
藝
文
空
間
 

本
府
文
化
局
 

本
府
文
化
局
所

屬
藝
文
空
間
 

本
府
文
化
局
 

 集
會

堂
（

場
）

 

 

臺
北
市
建
築
管
理

工
程
處
 

 集
會

堂
（

場
）

 臺
北
市
建
築
管
理
工
程
處
 

二
 

供
娛

樂
消

費
之

場

所
。
 

視
聽
歌
唱
場
所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二
 

供
娛

樂
消

費
之

場

所
。
 

視
聽
歌
唱
場
所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因
應
有
限
合
夥
法

於
10
4年

6月
24
日

頒
布
，
爰
同
年
11

月
25
日
經
濟
部
公

告
之
「
公
司
行
號

營
業
項
目
代
碼

表
」
修
正
名
稱
為

「
公
司
行
號
及
有

觀
光

（
視

聽
）

理
髮

（
理

容
）
場
所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觀
光

（
視

聽
）

理
髮

（
理
容
）
場
所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按
摩
場
所
 

本
府
衛
生
局
 

按
摩
場
所
 

本
府
衛
生
局
 

三
溫
暖
場
所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三
溫
暖
場
所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溫
泉
浴
室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溫
泉
浴
室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公
共

浴
室

（
即

經
濟

部
訂

頒
公

司
行

號
及

有
限

合
夥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公
共

浴
室

（
即

經
濟

部

訂
頒

公
司

行
號

營
業

項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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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業

項
目

代
碼

表
之

一
般

浴
室
業
）

 
目

代
碼

表
之

一
般

浴
室

業
）
 

限
合
夥
營
業
項
目

代
碼
表
」，

本
次
配

合
修
正
附
表
用

字
，
於
類
序
二

「
供
娛
樂
消
費
之

場
所
」
之
使
用
項

目
「
公
共
浴
室
」

及
「
酒
店
」
分
別

增
訂
文
字
。

 

舞
廳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舞
廳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舞
場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舞
場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夜
店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夜
店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酒
家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酒
家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酒
店

（
備

有
服

務
生

陪

侍
，

依
經

濟
部

訂
頒

公
司

行
號

及
有

限
合

夥
營

業
項

目
代
碼
表
歸
屬
酒
吧
業
）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酒
店

（
備

有
服

務
生

陪

侍
，

依
經

濟
部

訂
頒

公

司
行

號
營

業
項

目
代

碼

表
歸
屬
酒
吧
業
）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特
種
咖
啡
茶
室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特
種
咖
啡
茶
室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電
子
遊
戲
場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電
子
遊
戲
場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錄
影

帶
（

節
目

帶
）

播
映

場
所
 

本
府
觀
光
傳
播
局
 

錄
影

帶
（

節
目

帶
）

播

映
場
所
 

本
府
觀
光
傳
播
局
 

三
 

總
 樓

 地

板
 面

 積

五
 百

 平

方
 公

 尺

以
 上

 ，
 

供
 商

 品

批
 發

、

展
售
或
商

業
交
易
，

且
使
用
人

體
換
頻
率

高
之
場
所

 

百
貨

公
司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三
 

總
樓
地
板
 

面
 積

五
百

平
方
 公

尺

以
上
 ，

 供
 

商
品
批
發
、

展
售
或
商
業

交
易
，
且
使

用
人
體
換
頻

率
高
之
場
所

 

百
貨

公
司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未
修
正
。
 

商
場

（
量

販
店

、
店

舖
、

批
發

、
零

售
 

場
所

）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商
場

（
量

販
店

、
店

舖
、

批
發

、
零

售
 

場
所

）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市
場
 

超
級

市
場

 
臺
北
市
市
場
處
 

   市
場
 

超
級

市
場

 
臺
北
市
市
場
處
 

零
售

市
場

 
臺
北
市
市
場
處
 

零
售

市
場

 
臺
北
市
市
場
處
 

有
固

定
建

物
之

攤
販
集
中
場
 

臺
北
市
市
場
處
 

有
固

定
建

物

之
攤

販
集

中

場
 

臺
北
市
市
場
處
 

農
產

品
批

發
市

場
 

臺
北
市
市
場
處
 

農
產

品
批

發

市
場

 
臺
北
市
市
場
處
 

展
（

售
）

覽
場

（
館

）
 

臺
北

市
建

築
管

理

工
程
處

 
展

（
售

）
覽

場
（

館
）

 
臺
北
市
建
築
管
理
工
程
處

 

四
 

供
不

特
定

人
餐

飲
之

酒
吧

（
無

服
務

生
陪

侍
，

依
經

濟
部

訂
頒

公
司

行
號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四
 
供

不
特

定

人
餐

飲
之

酒
吧
（
無
服
務
生
陪

侍
，
依
經
濟
部
訂
頒
公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一
、
因

應
有

限
合

夥
法

於
10

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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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所
。
 

及
有

限
合

夥
營

業
項

目
代

碼
表
歸
屬
飲
酒
店
業
）

 
場
所
。
 

司
行
號
營
業
項
目
代
碼

表
歸
屬
飲
酒
店
業
）
 

6
月

24
日

頒

布
，

爰
同

年

11
月

25
日

經

濟
部

公
告

之

「
公

司
行

號

營
業

項
目

代

碼
表

」
修

正

名
稱

為
「

公

司
行

號
及

有

限
合

夥
營

業

項
目

代
碼

表
」
，

本
次

配

合
修

正
附

表

用
字

，
於

類

序
四

「
供

不

特
定

人
餐

飲

之
場

所
」

使

用
項

目
「

酒

吧
」

配
合

增

訂
文
字
。

 
二
、
為

保
障

本
市

消
費

者
權

益

及
健

全
商

業

環
境

，
類

序

四
「

供
不

特

定
人

餐
飲

之

場
所

」
除

酒

吧
以

外
之

使

用
項

目
，

應

投
保

公
共

意

外
責

任
保

險

之
總

樓
地

板

面
積

標
準

原

總
樓

地

板
面

積

一
百

五

十
平

方

公
尺

以

上
（

含

戶
外

庭

園
餐

廳

設
座

營

業
面

積
）

 

美
食
街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總
樓

地
板

面
積

三
百

平
方

公
尺

以
上

（
含

戶
外

庭
園

餐
廳

設
座

營
業

面

積
）

 
 

美
食
街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餐
廳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餐
廳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一
般

咖
啡

館

（
廳

、
店

）
 

（
無

服
務

生

陪
侍
）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一
般

咖
啡

館
（

廳
、

店
）
 （

無

服
務

生
陪

侍
）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飲
茶

（
茶

藝

館
）（

無
服

務

生
陪
侍
）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飲
茶

（
茶

藝
館

）

（
無

服
務

生
陪
侍
）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3 年第  129  期

31



為
三

百
平

方

公
尺

以
上

，

修
正

為
一

百

五
十

平
方

公

尺
以

上
。

 

五
 

供
不

特
定

人
休

閒
住

宿
之

 

場
所

 

。
 

觀
光

旅
館

業
 

本
府
觀
光

傳
播
局

 

五
 

供
不

特

定
人

休

閒
住

宿

之
場

所
 

 。
 

觀
光

旅
館

業
 

本
府

觀
光

傳
播

局
 

 未
修

正
。
 

旅
館

業
 

本
府
觀
光

傳
播
局

 
旅

館
業

 
本
府

觀
光

傳
播

局
 

總
樓

地
板

面
積

在
五

百

平
方

公
尺

以
上

之
招

待

所
 

臺
北

市
建

築
管

理
工

程
處

 
總

樓
地

板
面

積
在

五
百

平
方

公
尺

以
上

之
招

待

所
 

臺
北

市
建

築
管

理
工

程
處

 

六
 

低
密

度

使
用

人

口
運

動

休
閒

之

場
所

。
 

溜
冰

場
 

本
府
體
育

局
 

六
 

低
密

度
使

用
人

口
運

動
休

閒
之

場
所

。
 

溜
冰

場
 

本
府

體
育

局
 

         未
修

正
。
 

游
泳

池
 

本
府
體
育

局
 

游
泳

池
 

本
府

體
育

局
 

球
類

運
動

場
 

本
府
體
育

局
 

球
類

運
動

場
 

本
府

體
育

局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設
置

及

檢
查

管
理

辦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之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臺
北

市
建

築
管

理
工

程
處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設

置
及

檢
查

管
理

辦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之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臺
北

市
建

築
管

理
工

程
處

 

  充
氣

式
遊

樂
設

施
或

非
固

定
式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依
充

氣
式

遊
樂

設
施

及
非

固
定

式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安

全
管

理
規

範
第

二
點

第
二

項
規

定
，

 該
設

施
所

設
置
場
所

之
主
管
機

關
 

  充
氣

式
遊

樂
設

施
或

非

固
定

式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依
充

氣
式

遊
樂

設
施

及
非

固
定

式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安

全
管

理
規

範
第

二
點

第
二

項
規

定
，

 
該

設
施

所
設

置

場
所

之
主

管
機

關
 

  兒
童

遊
戲

場
設

施
 

依
兒

童
遊

戲
場

設
施

安
全

管
理

規
範

第
四

點
第
二

 

  兒
童

遊
戲

場
設

施
 

依
兒

童
遊

戲
場

設
施

安
全

管
理

規
範

第
四

點
第

二
項

規
定

，
 兒

童
遊

戲
場

設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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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規
定

，
兒

童
遊

戲
場

設
施

所
設

置
場

所
之

主
管

機
關

 

 
 

 
所

設
置

場
所

之
主

管
機

關
 

 

體
育

場
所

 
本
府
體
育
局

 
體

育
場

所
 

本
府
體
育
局

 

其
他

兒
童

及
少

年
福

利

機
構

 
本
府
社
會
局

 
其

他
兒

童
及

少
年

福
利

機
構

 
本
府
社
會
局

 

其
他

老
人

福
利

機
構

 
本
府
社
會
局

 
其

他
老

人
福

利
機

構
 

本
府
社
會
局

 

釣
蝦

（
魚

）
場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釣

蝦
（

魚
）

場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健
身

休
閒

中
心

 
本
府
體
育
局

 
健

身
休

閒
中

心
 

本
府
體
育
局

 

美
容

瘦
身

中
心

 
本
府
衛
生
局

 
美

容
瘦

身
中

心
 

本
府
衛
生
局

 

資
訊

休
閒

場
所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資

訊
休

閒
場

所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Ｋ
書

中
心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Ｋ

書
中

心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休
閒

農
場

 
本

府
產

業
發

展

局
 

休
閒

農
場

 
本

府
產

業
發

展
局

 

實
境

體
感

場
域

 
本

府
產

業
發

展

局
 

實
境

體
感

場
域

 
本

府
產

業
發

展
局

 

體
育

場
所

 
本
府
教
育
局

 
體

育
場

所
 

本
府
教
育
局

 

七
 

供
 短

 期

職
 業

 訓

練
 、

 各

類
 補

 習

教
 育

 及

課
 後

 輔

導
 之

 場

所
。

 

短
期

補
習

班
 

本
府
教
育
局

 

七
 

供
短
期
職
 

業
訓
練
、
 

各
類
補
習
 

教
育
及
課
 

後
輔
導
之
 

場
所

。
 

短
期

補
習

班
 

本
府
教
育
局

 
   

  
未
修
正
。
 

  兒
童

課
後

照
顧

服
務

中

心
 

  本
府
教
育
局

 

  兒
童

課
後

照
顧

服
務

中

心
 

  本
府
教
育
局

 

八
 

供
 醫

 療

照
 護

 之

場
所

。
 

設
有

總
病

床
數

十
床

以
上

或
總

 

醫
療

機
構

 
本
府
衛
生
局

 

八
 

供
 醫

 療
照
 

護
 之

場

所
。

 

設
有

總
病

床
數

十
床

以
上

或
總

 

醫
療

機
構

 
本
府
衛
生
局

 
   

  
未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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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
地

板
面

 

 
 

 
 

樓
地

板
面

 

 
 

 

積
在

一
千

 

 
 

積
在

一
千

平
方

公
尺

以
上

 

 
 

平
方

公
尺

以
上

 

護
理

機
構

 
本
府
衛
生
局

 
護

理
機

構
 

本
府
衛
生
局

 

產
後

護
理

機
構

 
本
府
衛
生
局

 
產

後
護

理
機

構
 

本
府
衛
生
局

 

老
人

長
期

照
顧

機
構

（
長

期
照

護
型

）
 

本
府
社
會
局

 
老

人
長

期
照

顧
機

構

（
長

期
照

護
型

）
 

本
府
社
會
局

 

九
 

供
身
心

障
礙
者
 

教
養
 、

醫
療
 、

復
健
 、

重
建
 、

訓
練
 、

輔
導
 、

服
務
  

之
場

所
。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機
構

 
本
府
社
會
局

 

九
 

供
身
心
 

障
礙
者
 

教
養
 、

 

醫
療
 、

 

復
健
 、

 

重
建
 、

 

訓
練
 、

 

輔
導
 、

 

服
務
之
場

所
。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機
構

 
本
府
社
會
局

 
   

  
未
修
正
。
 

 身
心

障
礙

者
庇

護
工

場
 

臺
北

市
勞

動
力

重
建

運
用

處
 

 身
心

障
礙

者
庇

護
工

場
 

臺
北

市
勞

動
力

重
建

運
用

處
 

  身
心

障
礙

者
職

業
訓

練

機
構

 

 臺
北

市
勞

動
力

重
建

運
用

處
 

  身
心

障
礙

者
職

業
訓

練

機
構

 

 臺
北

市
勞

動
力

重
建

運
用

處
 

十
 

兒
 童

 及

少
 年

 照

護
 、

 輔

導
 、

 服

務
 之

 場
 

所
。

 

幼
兒
園

 
本
府
教
育
局

 

十
 

兒
 
童
 
及

少
 
年
 
照

護
 
、
 
輔

導
 
、
 
服

務
 之

 場
 

 所
。

 

幼
兒
園

 
本
府
教
育
局

 
   

  
未
修
正
。
 

兒
童

及
少

年
安

置
教

養

機
構

 
本
府
社
會
局

 
兒

童
及

少
年

安
置

教
養

機
構

 
本
府
社
會
局

 

托
嬰

中
心

 
本
府
社
會
局

 
托

嬰
中

心
 

本
府
社
會
局

 

早
期

療
育

機
構

 
本
府
社
會
局

 
早

期
療

育
機

構
 

本
府
社
會
局

 

心
理

輔
導

與
家

庭
諮

詢

機
構

 
本
府
社
會
局

 
心

理
輔

導
與

家
庭

諮
詢

機
構

 
本
府
社
會
局

 

十 一
 

供
 特

 定

人
 短

 期
 

寄
宿

舍
 

臺
北

市
建

築
管

理
工

程
處

 
十 一
 

供
 特

 定
人
 

短
 期

 
寄

宿
舍

 
臺

北
市

建
築

管
理

工
程
處

 
 

住
宿
之
場
 

所
。
 

總
樓

地
板

面
積

未
達

五

百
平

方
公

尺
之

招
待

所
 

臺
北

市
建

築
管

理
工

程
處

 
住
宿
之
場
 

所
。
 

總
樓

地
板

面
積

未
達

五

百
平

方
公

尺
之

招
待

所
 

臺
北

市
建

築
管

理
工

程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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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於
老

人
福

利

機
構

之

下
列

場

所
 

老
人

長
期

照

顧
機

構
（
 養

護
型

）
 

 本
府
社
會
局

 

 

 
屬

於
老

人

福
利

機
構

之
下

列
場

所
 

老
人

長
期

照
顧

機
構

（
 養

護
型

）
  本

府
社
會
局

 
  
未
修
正
。
 

老
人

安
養

機
構

 本
府
社
會
局

 
老

人
安

養
機

構
 

本
府
社
會
局

 

老
人

長
期

照

顧
機

構
（
 失

 

智
照

顧
型

）
 

 本
府
社
會
局

 
老

人
長

期

照
顧

機
構

（
 失

智
照

顧
型

）
 

 本
府
社
會
局

 

婦
女

安
置

機
構

 
本
府
社
會
局

 
婦

女
安

置
機

構
 

本
府
社
會
局

 

十 二
 

 
化

工
原

料
行

 
本
府
消
防
局

 

十 二
 

 
化

工
原

料
行

 
本
府
消
防
局

 
    

 

未
修
正
。
 

 
礦

油
行

 
本
府
消
防
局

 
 

礦
油

行
 

本
府
消
防
局

 

 
瓦

斯
行

 
本
府
消
防
局

 
 

瓦
斯

行
 

本
府
消
防
局

 

 
爆

竹
煙

火
販

賣
場

 
本
府
消
防
局

 
 

爆
竹

煙
火

販
賣

場
 

本
府
消
防
局

 

 
液

化
石

油
氣

分
裝

場
 

本
府
消
防
局

 
 

液
化

石
油

氣
分

裝
場

 
本
府
消
防
局

 

 
液

化
石

油
氣

容
器

儲
存

室
 

本
府
消
防
局

 
 

液
化

石
油

氣
容

器
儲

存

室
 

本
府
消
防
局

 

 
液

化
石

油
氣

鋼
瓶

檢
驗

機
構

（
場

）
 

本
府
消
防
局

 
 

液
化

石
油

氣
鋼

瓶
檢

驗

機
構

（
場

）
 

本
府
消
防
局

 

 
加

油
（

氣
）

站
 

本
府
產
業
發
展
局

 
 

加
油

（
氣

）
站

 
本
府
產
業
發
展
局

 

 
天

然
氣

加
壓

站
 

本
府
產
業
發
展
局

 
 

天
然

氣
加

壓
站

 
本
府
產
業
發
展
局

 

供
 
 
製

造
 、

 分

裝
 、

 販

賣
 、

 儲

存
 公

 共

危
 險

 物

品
 及

 可

燃
 性

 高

   自
助

洗
衣

店
 

現
場

設
置

使
 

用
天

然
氣

為
 

燃
 料

之
 洗

 衣
 

機
或

烘
衣

機
 

 本
府
產
業
發
展
局

 
供

製
造
 、

  
分
裝
 、

 販

賣
 、

 儲
存
 

公
 共

危
 險

 

物
品
 及

 可

燃
 性

 高
壓
 

氣
 體

之
場

所
。

 

  自
助

洗

衣
店

 

現
場
設
置
使
用
 

天
然
氣
為
燃
料

之
 洗

衣
機
或

烘

衣
機

 

 本
府
產
業
發
展
局

 

   未
修
正
。
 

現
 場

 設
 置

使
 用

 液
 化

石
 油

 氣
 為

燃
 料

 之
 衣

 

   本
府
消
防
局

 

現
 場

 設
 置

使
 用

 液
 化

石
 油

 氣
 為

燃
 料

 之
 洗

   本
府
消
防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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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
 氣

 體

之
 
場

所
。

 

機
 或

 烘
 

衣
機

 
衣
 機

 或
 烘

 

 衣
機

 

十 三
 

其
他

 

 營
業

性
停

車
場

 
臺

北
市

停
車

管

理
工

程
處

 
十 三
 
其

他
 

 營
業

性
停

車
場

 
臺

北
市

停
車

管
理

工
程

處
 

未
修
正
。
 

轉
運

站
 

臺
北

市
公

共
運

輸

處
 

轉
運

站
 

臺
北
市
公
共
運
輸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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